
证券代码：301023 证券简称：江南奕帆 公告编号：2025-082

无锡江南奕帆电力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询价转让结果报告书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权益变动

触及1%整数倍的提示性公告

股东刘锦成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主体为持有无锡江南奕帆电力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江南奕帆”或“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刘锦成（以下简称“出让方”或

“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后，出让方拥有权益的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

例由39.80%下降至36.37%，占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数量后总股本的比例由

40.00%下降至36.55%（以下简称“本次权益变动”），权益变动触及1%的整数倍。

2、出让方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股股

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3、本次权益变动中的询价转让为非公开转让的询价转让方式，不会通过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进行，不触及要约收购。受让方通过询价转让受让的股份，在受让后6个月内

不得转让。

4、出让方询价转让股份数量为1,96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2.51%，占剔

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数量后总股本的比例为2.52%；询价转让的价格为32.22

元/股。

5、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询价转让已实施完毕。

一、出让方情况

（一）出让方基本情况

股东刘锦成委托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组织实

施江南奕帆首发前股东询价转让（以下简称“本次询价转让”），计划通过询价转让方

式转让股份数量为1,96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2.51%，占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账

户中的股份数量后总股本的比例为2.52%。详见公司分别于2025年12月5日、2025年12

月8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无锡江南奕帆电力传动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股东询价转让计划书》《股东询价转让定价情况提示性公告》及中信建投证券

出具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无锡江南奕帆电力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



东向特定机构投资者询价转让股份相关资格的核查意见》。

截至2025年12月5日，出让方所持首发前股份的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

占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

后总股本的比例（%）

刘锦成 30,385,752 38.87 39.07

注：公司总股本为 78,166,650 股，公司回购专用账户内股份数为 399,450 股，剔除公司回购专

用账户中的股份数量后总股本为 77,767,200 股，下同。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询价转让计划已实施完毕。出让方实际转让的股份数量

为1,960,000股，询价转让的价格为32.22元/股。

（二）出让方一致行动关系及具体情况说明

本次询价转让的出让方刘锦成无一致行动人。

（三）本次询价转让具体情况

本次拟询价转让的股数上限为1,960,000股，受让方获配后，本次询价转让情况如

下：

序

号

股 东

名称

转 让 前 持

股 数 量

（股）

转让前

持股比

例

（%）

拟转让数

量（股）

实际转让

数量

（股）

实际转

让数量

占总股

本比例

（%）

转让后持

股数量

（股）

转让后

持股占

总股本

比 例

（%）

转 让后

持 股占

扣 除公

司 回购

专 用账

户 后总

股 本比

例

（%）

转让股

份的来

源

1
刘锦

成
30,385,752 38.87 1,960,000 1,960,000 2.51 28,425,752 36.37 36.55 首发前

股份

合计 30,385,752 38.87 1,960,000 1,960,000 2.51 28,425,752 36.37 36.55

注：转让前持股比例以截至 2025年 12 月 5日公司总股本 78,166,650股为基数。

（四）出让方未能转让的原因及影响

□适用 ☑不适用

本次询价转让不存在股东因存在不得转让情形或其他原因未能转让的情况。

二、出让方持股权益变动情况

☑适用 □不适用

近日，公司收到刘锦成先生出具的《关于权益变动比例触及1%整数倍的告知函》，

自前次权益变动后起算，其权益变动触及1%的整数倍。具体情况如下：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刘锦成

住所 江苏省无锡市堰桥街道

权益变动时间 2025年9月6日至2025年12月12日



股票简称 江南奕帆 股票代码 301023

变动类型

（可多选）
增加☑ 减少☑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变动股数（股）
变动比例

（%）

占剔除回购专

户后比例

（%）

A股

（大宗交易方式减持）
-729,400 -0.9329 -0.9377

A股

（回购注销）
持股数量不变

被动增加

0.0103

被动增加

0.0104

A股

（询价转让）
-1,960,000 -2.5075 -2.5203

合 计 -2,689,400 -3.4300 -3.4476

注：1、前次大宗交易减持729,400股股份变动比例以当时总股本78,187,370股计算；占剔除回购专户后比例以当时扣

除公司回购股份数后的总股本77,787,920股计算。

2、公司于2025年10月17日回购注销了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所持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20,720股，导致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数量后总股本由77,787,920股减少为77,767,200股，刘锦成持股比例

因此被动增加0.0104%。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 （询价转让）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

(股)

占当时

总股本

比例(%)

占当时

扣除公

司回购

股份数

后的总

股本比

例(%)

股数

(股)

占总股

本比例

(%)

占扣除公

司回购股

份数后的

总股本比

例(%)

合计持有股份 31,115,152 39.7956 40.0000 28,425,752 36.3656 36.5524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6,797,152 8.6934 8.7381 4,107,752 5.2551 5.2821

有限售条件股份 24,318,000 31.1022 31.2619 24,318,000 31.1105 31.2703

注：1、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占当时总股本比例以当时总股本 78,187,370 股计算；占当时扣除



公司回购股份数后的总股本比例以当时扣除公司回购股份数后的总股本 77,787,920股计算。

2、表格中比例如有尾差，为数据四舍五入所致。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

作出的承诺、意向、计

划

是☑ 否□

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大宗交易减持情况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

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5-035）《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权益变动触及1%整数倍的公告》（2025-042）《关于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2025-056）《简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减持计划实施完成的公告》

（2025-059）；

询价转让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

露的《无锡江南奕帆电力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询价转让计划

书》（公告编号：2025-080）《股东询价转让定价情况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2025-081）及中信建投证券出具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无锡江南奕帆电力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向特定机

构投资者询价转让股份相关资格的核查意见》。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

《证券法》《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等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交易

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

况

是□ 否☑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

三条的规定，是否存在

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是□ 否☑

6．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2．刘锦成先生出具的《关于权益变动比例触及1%整数倍的告知函》。

3．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三、受让方情况

（一）受让情况

本次询价转让的受让方最终确定为8名机构投资者。本次询价转让的受让方未持有



江南奕帆首发前股份。本次询价转让的获配结果如下：

序

号
受让方名称 机构类型

受让股数

（股）
金额（元）

受让股

数占总

股本比

例

受让股

数占扣

除公司

回购专

用账户

后总股

本比例

锁定期

（月）

1
深圳市康曼德资本

管理有限公司

私募基金管理

人
80,000 2,577,600.00 0.10% 0.10% 6

2
深圳市共同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私募基金管理

人
200,000 6,444,000.00 0.26% 0.26% 6

3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证券公司 70,000 2,255,400.00 0.09% 0.09% 6

4
杭州中大君悦投资

有限公司

私募基金管理

人
155,000 4,994,100.00 0.20% 0.20% 6

5
上海宽投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私募基金管理

人
90,000 2,899,800.00 0.12% 0.12% 6

6
北京恒德时代私募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私募基金管理

人
70,000 2,255,400.00 0.09% 0.09% 6

7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基金公司 320,000 10,310,400.00 0.41% 0.41% 6

8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基金公司 975,000 31,414,500.00 1.25% 1.25% 6

合计 1,960,000 63,151,200.00 2.51% 2.52% -

注：表格中比例如有尾差，为数据四舍五入所致。

（二）本次询价过程

出让方与组织券商综合考虑出让方自身资金需求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询价转让

的价格下限。本次询价转让价格下限不低于中信建投证券向投资者发送《无锡江南奕

帆电力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向特定机构投资者询价转让股份认购邀请书》（以

下简称“《认购邀请书》”）之日（即2025年12月5日，含当日）前20个交易日江南奕

帆股票交易均价的70%，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6号——创

业板上市公司股东询价和配售方式转让股份（2025年修订）》（以下简称“《指引第

16号》”）中有关询价转让价格下限的规定。

本次询价转让的《认购邀请书》已送达共计82家机构投资者，具体包括：基金公

司11家、证券公司10家、保险机构1家、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5家、私募基金管理人55

家。



在《认购邀请书》规定的有效申报时间内，即2025年12月8日7:15至9:15，组织券

商收到《认购报价表》合计34份，均为有效报价，参与申购的投资者均及时发送相关

申购文件。

根据机构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并严格按照《认购邀请书》中确定的询价转让价

格、询价对象及获配股票的程序和规则，确定本次询价转让的价格为32.22元/股，转让

股份数量1,960,000股。

确定配售结果之后，中信建投证券向本次获配的8家投资者发出了《缴款通知书》。

各配售对象根据《缴款通知书》的要求向组织券商指定的缴款专用账户足额缴纳了认

购款项。中信建投证券将按照规定向出让方指定的银行账户划转扣除相关财务顾问费、

印花税、过户费和经手费后的股份转让资金净额。

（三）本次询价结果

在《认购邀请书》规定的有效申报时间内，组织券商合计收到有效报价34份。根

据《认购邀请书》约定的定价原则，最终8家投资者获配。本次询价最终确认转让的价

格为32.22元/股，转让股份数量1,960,000股。本次询价转让的获配结果详见“三、受让

方情况/（一）受让情况”。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否导致公司控制权变更

□适用 ☑不适用

（五）受让方未认购

□适用 ☑不适用

本次询价转让不存在受让方未认购的情况。

四、受让方持股权益变动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五、中介机构核查过程及意见

经核查，组织券商认为：“本次询价转让过程遵循了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目

前证券市场的监管要求。本次股份转让通过询价方式最终确定股份转让价格。整个询

价转让过程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创业板上市

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修订）》

《指引第16号》《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股东及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2025年修订）》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

定。”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中信建投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无锡江南奕帆电力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向特定机构投资者

询价转让股份的核查报告》。



六、其他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主体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刘锦成。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上市

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3、本次权益变动中的询价转让为非公开转让的询价转让方式，不会通过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进行，不触及要约收购。受让方通过询价受让的股份，在受让后6个月内不得

转让。

4、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转让股份计划的承诺与履行情况、意向、计划等具体情况，

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 《无锡江南奕帆电力传动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股东询价转让计划书》（公告编号：2025-080）、《股东询价转让定价情

况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8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转让计划已实施

完毕。

5、出让方将继续履行《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

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减持股份（2025年修订）》《指引第16号》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要求，并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1、《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无锡江南奕帆电力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

东向特定机构投资者询价转让股份的核查报告》；

2、刘锦成先生出具的《关于权益变动比例触及1%整数倍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无锡江南奕帆电力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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